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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国家行政机关收费管理执法主体
问题的通知

　　发布部门: 国家(发展)计划委员会

　　发布文号: 计办经调(1999)346号

 

　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物价局（委员会）：

　　最近，一些地方来函要求对国家行政机关收费管理执法主体问题予以明确，经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，现通

知如下：

　　1987年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》将行政性收费纳入价格管理范围。1998年5月1日实

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将价格执法主体调整为价格主管部门，同时对国家行政机关收费即行政性收费

做了原则规定。由于国家行政机关收费是一种特殊的价格形式，情况比较复杂，收费不合理的现象也比较突

出，目前正处于清理、整顿、改革阶段。按照《价格法》的规定，国务院正在制定国家行政机关收费管理的行

政法规。因此，在国务院有关国家行政机关收费管理的行政法规出台前，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有关收费管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查处国家行政机关违法收费行为。价格主管部门是对国家行政机关收费管

理的价格执法主体。地方已经制定地方性法规的，可以依照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执行。国务院有关国家行政机关

收费管理的行政法规出台后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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